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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济宁医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
创新创业实践类学分补充规定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完善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，规范学分认定与管理

工作，根据《济宁医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办法（修订

）》（济医院字〔2022〕52 号）《济宁医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

学分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济医院字〔2023〕82 号）相关要求，现

将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和内容补充规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科研创新类

（一）著作、学术论文

高质量论文：标准调整为 8 学分计算；

中国科技核心期刊：标准调整为 4 学分计算；

普通期刊：知网、万方、维普收录按 1 学分计算；非知网、

万方、维普收录按 0.5 学分计算。

（二）专利

发明专利：标准调整为 8 学分计算。

二、竞赛类

将省属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列出的竞赛项目，按照

对应级别的学分×1.5 计算。
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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